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 
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佛山市住建
领域工程担保工作指引的通知

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，市建设工程造价服务中心，各有关单

位：

为指导我市住建领域全面推进工程担保替代保证金工作，进一

步我市优化营商环境、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根据《关于清理规范工

程建设领域保证金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49号）、《关于促进建筑业持

续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19号）以及省住建厅等六部

门《关于开展建设工程保证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建法函〔2018〕

715号）、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严格规范房屋市政工程保

证担保管理通知 》（粤建市函〔2019〕911号），以及国家和省、

市工程审批制度改革的有关要求，我局制定了《佛山市住建领域工

程保证担保工作指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参照执行。

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，请及时向我局建筑市场监管科反映，我

局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修订完善。
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19年 6月 21日

佛建函〔2019〕359号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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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住建领域工程担保工作指引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》（国办发

〔2016〕49号）、《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

〔2017〕19号）以及省住建厅等六部门《关于开展建设工程保证

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建法函〔2018〕715号）、《广东省住房

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严格规范房屋市政工程保证担保管理通知 》（粤

建市函〔2019〕91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加快推进工程担保制度的实

施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、减轻企业负担，结合国家和省、市工程

审批制度改革的有关要求及我市住建领域实际，制定本指引。

一、佛山市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建筑及住建部门监管的市政工程

项目，对于依法保留实施的投标保证金、履约保证金、工程质量保

证金、农民工工资保证金，推行以担保保函的方式替代保证金。实

行履约担保的项目，建设单位对等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。

（一）投标担保是指由保证人为投标人向招标人提供的、保证

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参加招标活动的担保。

（二）履约担保是指由保证人为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提供的、

保证施工单位履行工程建设合同约定义务的担保。

（三）农民工工资支付担保是指由保证人为施工单位向行政主

管部门提供的保证施工单位履行支付农民工工资义务的担保。

（四）工程质量保证担保是指由保证人为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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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的，保证施工单位履行工程质量保修约定义务，在缺陷责任期

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担保，

（五）工程款支付担保是指为保证建设单位履行工程合同约定

的工程款支付义务，由保证人为建设单位向施工单位提供保证业主

支付工程款的担保。

二、担保保函包括银行保函、工程保证保险保单以及专业工程

担保公司保函。着力推行银行保函、工程保证保险。

三、从事工程担保的保证人应为在佛山市工商注册登记并具有

相应资格的银行业金融机构、保险机构、专业担保机构。

（一）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分行、支行以上银行；

（二）保险机构是指经银保监会批准可以从事保证保险业务的

保险公司；

（三）专业担保机构是指取得相关主管部门核发的资格证书的

专业工程担保公司。

四、各类保函的担保金额应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没有规定的，

参照如下标准执行。

（一）投标保函的担保金额不得超过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具

体要求按照公共资源交易管理部门的规定实施。

（二）履约保函的担保金额一般为主合同工程造价的 10%。采

用最低价中标的工程应当推行高保额履约保函，担保金额由建设单

位与施工单位在合同中约定。

（三）工程质量保证保函的担保金额不得超过工程价款结算总

额的 3%。工程质量保函有效期应与施工合同中确定的工程缺陷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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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期一致。

（四）农民工工资支付保函的担保金额，按照《佛山市建设领

域工人工资支付保证金差异化缴存管理办法》（佛人社〔2019〕52

号）的规定执行。

（五）工程款支付保函的担保金额应与履约保函的担保金额对

等，一般为主合同工程造价的 10%。

五、工程担保费的具体费率由保证人根据市场费率，结合被保

证人的信用等级等因素在合同中确定。

（一）工程保函的保费应计入工程造价。

（二）担保的赔付由保证人与被保证人根据担保合同或保函约

定执行。农民工工资支付保函采用见索即付保函。

六、工程参建各方主体及保证人应当加强工程风险防控能力建

设，严格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义务。保证人应当不断提高专业化承

保能力，增强风险识别能力，认真开展保中、保后跟踪服务管理，

及时做好预警预案，协助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做好对合同的履约管

理和合同争议调解等工作，并在违约发生后及时代为履行或承担损

失赔付责任。

七、相关行业协会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相关规定，充分发挥服

务协调和自律作用，引导保证人依法经营，公平竞争。

（一）引导各方市场主体树立信用意识，加强内部信用管理，

不断提高履约能力。

（二）对银行、保险机构、专业工程担保公司开展行业信用评

价，建立保证人名录制度,向社会公示，供被保证人自主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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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制定统一的担保合同和保函示范文本，并在实施过程中

不断修订完善，推进工程担保规范应用。

八、市住建部门依托市工程合同与造价管理服务信息平台，开

设“保函公示”专栏，以公示的方式对相关责任单位进行监督管理。

（一）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（投标人）应及时将投标保函、履

约保函、工程款支付保函、农民工工资支付保函、工程质量保函等

证明材料上传至“保函公示”平台，接受公众监督。

（二）各级住建部门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机构对投诉反映的保

函问题进行核查；按照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的工作要求，对工程项目

保函的真实性进行随机抽查。

（三）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（投标人）提供虚假担保资料或虚

假保函的，各级住建部门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机构将该行为记入行

业信用信息系统，并根据相关规定给予处罚。

（四）对于担保机构出具虚假保函、不按合同约定及时赔付等

违法违规的失信行为，各级住建部门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机构将相

关情况抄送其行业监管部门，并在相关网站上曝光，对今后由其出

具担保保函的项目实施重点监控。

抄送：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、市人社局、中国银保监会佛山监管分局，

市建筑业协会、市工程保证金管理协会、市保险行业协会、市信用

担保行业协会。


